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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要坚持属地管理原则，建立长效管理机制，进一步完

善化肥行业的监管机制，充分发挥基层监管部门的作用，把化

肥质量监管和投诉举报受理等各项工作细化责任、落实到人，

确保责任到位、职责分明。加强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市场监管局

的沟通协调，形成监管合力，要切实加强各区的工作信息沟通

和协调，发现假冒伪劣农资跨区、跨省的案件线索，要及时通

报管辖地监管部门，提高执法效能。在农资监管中发现的重大

情况，要及时逐级报告。各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市场监管局将辖

区化肥产品排查情况、产品质量研判情况、行业管理职责分工

情况及时报送市农业农村委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和市市场监

管局产品监督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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